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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4-034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
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霆股份”）拟申请其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
一、雷霆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健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30312174X1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槟城道293号701室
经营范围：其他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吧）；互联网出

版；图书出版；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含网吧）；其他
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动画、漫画设计、制作；其
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
文化艺术业；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持有雷霆股份60%的股份。
二、雷霆股份终止挂牌的原因及相关安排
雷霆股份根据其长期发展规划需要，为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经充分沟通与慎重考虑，拟申请其

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终止挂牌后，雷霆股份将继续加强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以促

进雷霆股份持续稳定发展。雷霆股份全体股东就终止挂牌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并就该事

宜达成一致意见，预计无异议股东。如在雷霆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阶段出现异议股东，雷霆股份将在股
东大会召开后及时制定并审议披露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雷霆股份申请终止挂牌事项，符合公司及雷霆股份未来发展规划，预计不会对公司和雷霆股

份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影响。公司和雷霆股份经营一切正常，无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雷霆股份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事项，尚需其股东大会审议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批准的时间为准。

（二）本次雷霆股份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审议，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4-033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更新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4年8月14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共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竑岩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并以记名
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已编制完成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24年 1-6月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827,593.16元；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3,399,313,670.46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1,973,675,493.18元（数据未
经审计）。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2024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公司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0元（含税）。截至
2024年8月14日，公司总股本为72,041,10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数282,800股，以71,758,301
股为基数，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22,912,354.50元（含税），占2024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62.36%。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4年1-6月，公司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41,500股，已支付总金额为 44,728,187.00元
（不含交易费用）。

综上，公司2024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回购金额合计预计为367,640,541.50元，占2024年半年度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71.00%。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决定并实施2024年中期（包含半年度、前三季度）利润分

配方案，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证券日报》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1）。

（三）董事会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为进一步规范治理，根据《公司法（2024年7月施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的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总经理或其指定的人员办理工商登记备案相关事宜，《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相关条款以工商登记机关的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会议时间待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2）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4年 8月）》《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2024年 8
月）》《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4年8月）》《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24年8月）》。

（四）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4年 5月施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4年5月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
规、文件的最新规定，董事会同意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中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2024年8月）》。

（五）董事会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
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
司股票价格、公司公众形象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和公司的合法权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六）董事会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基于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为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拟申请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股东会会议时间待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三、报备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4-086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于

2024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晓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西安瑞联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规定，公司编制了《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74,731,320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1,703,159股后的总股数为173,028,161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0,763,379.32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利润分配的具体实施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该

议案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要求，基于202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使用、管理情况，公司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89）。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6号）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基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公司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公告编号：2024-09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已于2022年6月完工并已完成竣工验收手续正式投入使用，已满足结

项条件，项目自竣工以来运行良好。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效能，公司拟将资

源无害化处理项目进行结项处理，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

尚需支付的工程合同尾款和质保金将从公司自有资金中予以支付，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对应募集资

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随之终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

案》

为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科创板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践

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履行上市公司责任，进一步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公司制定了“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开展。2024年上半

年，随着行动方案的推进落实，公司业绩回暖，经营管理取得一定成效。为切实评估行动方案的执行

情况，公司拟定了《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

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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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4年08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五、风险因素”部分。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本报告

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74,731,320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1,703,159股后的数量为 173,028,161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0,763,379.32元（含税）。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

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股票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瑞联新材

股票代码

688550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王银彬

029-68669091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副71号

securities@xarlm.com

证券事务代表

武丹

029-68669091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副71号

securities@xarl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3,413,712,109.42
2,879,396,257.67

本报告期

693,436,553.52
95,325,489.90

87,399,222.68

138,903,242.33
3.24
0.55
0.55
8.96

上年度末

3,323,862,100.18
2,940,613,181.00

上年同期

616,020,141.35
58,291,664.80

51,701,030.07

181,372,137.77
1.96
0.42
0.42
9.1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70
-2.0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57
63.53

69.05

-23.42
增加1.28个百分点

30.95
30.95

减少0.21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卓世合伙
国富永钰
刘晓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王子中
陈谦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景顺
长城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
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

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普永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其他
其他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19.97
11.59
6.68
2.04
1.82
1.71

1.49

1.43

1.38

1.05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34,900,689
20,249,216
11,665,216
3,559,927
3,185,536
2,989,897

2,604,960

2,500,000

2,415,549

1,826,558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9,102
不适用
不适用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卓世合伙
国富永钰
刘晓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王子中
陈谦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险－景顺长城基金国寿
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久
嘉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浙江普永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
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持股数量

普通股

34,900,689
20,249,216
11,665,216
3,559,927
3,185,536
2,989,897

2,604,960

2,500,000

2,415,549

1,826,558
85,897,548

特别表决
权股份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决权数量

34,900,689
20,249,216
11,665,216
3,559,927
3,185,536
2,989,897

2,604,960

2,500,000

2,415,549

1,826,558
85,897,548

表决权比例
（%）

19.97
11.59
6.68
2.04
1.82
1.71

1.49

1.43

1.38

1.05
/

报告期内表决
权增减

8,054,005
4,672,896
2,691,973
1,668,536
734,924
623,309

2,604,960

769,972

557,434

1,826,558
/

表决权受
到限制的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4-089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现将西安瑞联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582号），公司委托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于

2020年8月20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股）股票1,755万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13.72元。截至2020年8月26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99,578.60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15,175.01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84,403.5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5366号《验

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144,471.10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48,659.82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39,932.48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5,907.15万元、现金管理取得投资收益

2,820.18万元）。

2、2024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4年上半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075.26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

接投入募投项目145,546.36万元。

（2）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无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的金

额。

（3）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截至2024年6
月30日，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本金为15,500.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

用情况之（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综上，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45,546.36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48,028.39万

元（其中募集资金38,857.23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6,088.21万元、现金管理取得投资收

益3,082.96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上述管理制度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0年8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西安银行文丰西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华陆
大厦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西安银行文丰西路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新

街营业部
合 计

银行账号
113011580000114788

102488780648
870102029000600557

61050192090000003289
61050192090000003323
113011580000115203
870102029000600580

0770165089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户

存储余额
213,478,449.84
86,582,558.31
17,227,643.09
5,810,889.46
229,834.12
1,937,527.85
17,040.42

--
325,283,943.09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9,171.17万元（其中2024年上半

年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443.84万元），已扣除手续费 3万元（其中 2024年上半年手续费 0.22万

元），无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置换的募投项目金额。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作方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合 计

产品名称

建行陕西省分行单位人民币
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建行陕西省分行单位人民币
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起息日

2024/03/28
2024/06/14

产品到期日

2024/09/28
2024/09/14

购买结构性存款
金额

9,000.00
6,500.00
15,500.00

实 际 收 回 金
额

--
--
--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2020年10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及先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09.99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以311.52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

行费用。

截至2020年8月25日止，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为2,321.51万元，投入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1）项目投入（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

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

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

科研检测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 计

项目总投资

300,002,800.00
310,001,200.00
37,214,000.00
170,000,000.00
260,000,000.00
1,077,218,000.00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286,970,000.00
303,770,000.00
31,150,000.00
169,630,000.00
260,000,000.00
1,051,520,000.00

截至 2020年 8月 25日，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的金额

3,467,100.00
12,839,976.53
3,723,429.63
69,420.00

-
20,099,926.16

（2）已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5,175.01万元，截至2020年8月25日，承销保荐费

用（从募集资金中先行扣除）、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与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发行手续费等

其他费用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以自筹资金支付的金额（不含税）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保荐及承销费用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合计

发行费用金额

134,627,377.30
7,488,207.55
4,108,163.78
5,122,641.51
403,742.62

151,750,132.76

已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

-
1,120,283.02
1,591,182.65

-
403,742.62
3,115,208.29

上述投入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5705号）。

2、置换一般账户支付资金

公司于 2021年 8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从募集资金账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资金

账户。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

核查意见。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金额为116.58万元。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

5月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金融机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8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全权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具体由财务负责人组织财务部实施和管理。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4年

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8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全权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具体由财务负责人组织财务部实施和管理。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15,500.00万元。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渭南瑞联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项目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1年5
月14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渭南瑞联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渭南瑞联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

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2024年上半年，渭南瑞联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项目募集资金投入313.74万元；截至2024年6
月30日，渭南瑞联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原料药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7,367.99万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已于2022年6月完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将用于项目尾款

及质保金的支付；“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已于 2023年 6月完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23年底注销，节余的少量利息1,825.91元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项目尾款及质保金的支付；

“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原料药项目”、“科研检测中心项目”仍处于建设期，不存在募集资金

节余情况。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

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详见“附表2：2024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

1、建设规模的调整

为更好地提升资产使用效率，以实现更大的效益，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公司拟将OLED及其

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中的313东车间用于开展蒲城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其中，OLED及

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在313东车间已经投入的建设费用658万元，将由蒲城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

生产项目募集资金到账后归还至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仍用于OLED
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上述313东车间的建设调整，不会对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的投

资总额、建设产能等内容产生影响。

公司已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

12月1日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OLED及其他

功能材料生产项目建设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将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中的313车间东半

部分用于开展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及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2、投资总额和实施期限的调整

为提高生产效率和自动化水平以应对公司客户不断提升的标准和要求，增强市场竞争力，公司对

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车间和产线的设计进行了相应升级调整，增加了自动化设备及系统的

购置，致使设备购置费用增加；车间设计方案调整致工程量增加，加之施工过程中受宏观环境及整体

经济政治环境影响，原材料、人工成本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导致安装工程费用相应上升。基于上述原

因，为顺利推进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的建设，实现车间的尽早投产，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6,
331.67万元增加该项目投资额（待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全额（含结余利息）使用后，再以自有

资金投入），增加后项目投资总额增加至36,331.95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仍为28,697.00万元。

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308、309、314、313西车间的工艺生产装置、

辅助生产设施及配套公用工程。截至2022年8月15日，该项目的辅助工程和服务设施已建设完成，

308和313西车间已投入使用，314车间已完成钢结构工程，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2022年10月份交

付使用。309车间由于车间及产线设计专业化程度提高，导致项目设计和建设周期延长；受宏观环境

因素影响导致物资采购、物流运输和安装调试工作延缓，直接影响了该车间的工程施工进度，目前正

在进行设备安装工作，预计2023年3月份交付。根据实际建设进度，公司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拟将

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2023年一季度。

公司已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8
月31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OLED及其他功能

材料生产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期限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6,331.67万元增加该项目投

资额，增加后项目投资总额增加至 36,331.95万元，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3年一季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

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OLED及其他功能材料生产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期限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二）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

1、实施期限的第一次调整

受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国内各地执行严格的防控政策，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以下简称“液

晶项目”）涉及的建设施工进度、设备采购等受复工进度及物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建设的施

工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滞后。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公司液晶项目产品标准提高，同时为提高生产效率，

进一步加强生产车间的自动化程度，对应项目设计和建设周期延长，导致此项目建设完成时间较原计

划有所延后。根据液晶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经审慎考量，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资

规模及项目内容、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将液晶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

至2023年第三季度。

公司已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就上述事

项进行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投资规模及项目内容、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液晶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延长至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规模及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2、实施期限的第二次调整

随着OLED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的蓬勃发展，液晶显示行业迈入成熟稳定发展阶段，行业增速趋于

平稳。液晶项目主要以生产高端单体液晶为主，2022年下半年以来，受终端消费电子需求下降的影

响，液晶面板的市场需求有所放缓，对上游液晶材料的需求相应下降，虽然目前经济形势和下游市场

需求有所回暖，但从短期恢复节奏和恢复程度看，公司预计现有产能在合理规划后基本可覆盖近1-2
年的液晶业务体量；加之液晶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基于上述情况，为更好地保护

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当前项目规划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经审慎研究，公司拟根据

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放缓液晶项目的建设进度，将液晶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4年第四季度。

公司已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23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液晶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2024年第四季度。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三）蒲城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

1、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

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
日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蒲城海泰新能源材

料自动化生产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投资建设蒲城海泰新能源

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以下简称“新能源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蒲城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2、投资总额调整

新能源项目的建设规模及设计方案系根据前期的项目建设成本、生产工艺做出的，由于项目建设

期内大宗物资、核心设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该项目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增加；同时为优化公司相

关产品质量及生产工艺，提升生产装置自动化水平，公司调整了部分设备的投资计划，增加购买自动

化相关设备，致使设备购置费相应增加；受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出现延迟复工、招工难等问题，导致人

工成本费用增加，相应增加了建筑工程费用及安装工程费用。为满足新能源项目建设需求并加快推

进该项目建设进度，实现新能源项目生产车间尽快投产，公司调整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额。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于2022年5月2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增

加蒲城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投资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4,504万元增加蒲城

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的投资额。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增加蒲城海泰新能源材料自动化生产项目投资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四）科研检测中心项目

实施期限的调整

科研检测中心项目拟通过配备先进的科研质检设备，进一步提升公司显示材料、医药产品、电子

化学品等专用材料的研发实验、分析检测及工艺优化能力。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受终端消费电子需

求低迷及面板行业景气度回落影响，短期内，显示材料尤其是液晶显示材料的需求逐渐由存量增长转

为下滑，公司预计部分楼层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结合公司现有的实验质检楼将能够满足近1-2年

的产品研发和检测需求；加之项目建成后，新增的固定资产及研发设备折旧费用将大幅增加。基于上

述情况，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当前项目规划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经

审慎研究，公司拟根据市场恢复情况结合业务发展规划与布局，放缓部分楼层的装修和设备购置等项

目内容的进度，将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2024年第四季度。

公司已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23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科研检测中心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科研检测中心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2024年第四季度。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表1：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4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附表1：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科 研
检 测
中 心
项目

OLED
及 其
他 功
能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高 端
液 晶
显 示
材 料
生 产
项目

资 源
无 害
化 处
理 项

目

新 能
源 项

目

原 料
药 项

目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部分变
更

部分变
更

部分变
更

无

部分变
更

无

无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169,630,
000.00

286,970,
000.00

303,770,
000.00

31,150,
000.00

100,000,
000.00

369,000,
000.00

615,269,
691.85

1,875,789,
691.85

调 整 后 投 资
总额

169,630,
000.00

286,970,
000.00

303,770,
000.00

31,150,
000.00

100,000,
000.00

369,000,
000.00

615,269,
691.85

1,875,789,
691.85

1,844,035,867.24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169,630,
000.00

286,970,
000.00

303,770,
000.00

31,150,
000.00

100,000,
000.00

369,000,
000.00

615,269,
691.85

1,875,789,
691.85

本年度投入
金额

3,525,
876.85

-

4,089,
298.50

-

-

3,137,
404.02

-

10,752,
579.37

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不适用

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不适用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93,798,
517.02

294,875,
866.36

162,342,
236.35

15,131,
878.91

100,365,
547.37

173,679,
872.01

615,269,
691.85

1,455,463,
609.87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 75,831,
482.98

7,905,
866.36

- 141,427,
763.65

- 16,018,
121.09

365,547.37

- 195,320,
127.99

-

- 420,326,
081.98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1)

55.30

102.7
5

53.44

48.58

100.3
7

47.07

100.0
0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4
年 四
季度

2023
年 上
半年

2024
年 四
季度

2022
年 上
半年

2022
年 下
半年

2025
年 上
半年

不 适
用

-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36,239,
052.59

不适用

不适用

- 10,
853,

247.18

不适用

不适用

-

10,752,579.37
1,455,463,
609.87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注
4）

否

不 适
用（注
5）

不 适
用（注
4）

否

不 适
用（注
5）

不 适
用（注
4）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科研检测中心项目”作为公司研发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

算效益，但项目实施后可增强公司的研发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资源无害化处

理项目”为承担单位自产高浓高盐废水、废溶剂的资源处理，该项目为公司内部资源焚烧处理的技改

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为了满足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需求，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抗

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注5：截至2024年6月30日，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原料药项目尚处于建设期。

附表2：
2024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元

变 更
后 的
项目

科 研
检 测
中 心
项目

OLED
及 其
他 功
能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高 端
液 晶
显 示
材 料
生 产
项目

新 能
源 项

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 应
的 原
项目

科 研
检 测
中 心
项目

OLED
及 其
他 功
能 材
料 生
产 项

目

高 端
液 晶
显 示
材 料
生 产
项目

新 能
源 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69,630,
000.00

286,970,
000.00

303,770,
000.00

100,000,
000.00

860,370,
000.00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169,630,
000.00

286,970,
000.00

303,770,
000.00

100,000,
000.00

860,370,
000.00

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3,525,876.85

-

4,089,298.50

-

7,615,175.35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93,798,
517.02

294,875,
866.36

162,342,
236.35

100,365,
547.37

651,382,
167.10

投 资 进
度（% ）
(3) =(2)/

(1)

55.30

102.75

53.44

100.37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2024 年 四 季
度

2023 年 上 半
年

2024 年 四 季
度

2022 年 下 半
年

-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不适用

36,239,
052.59

不适用

- 10,853,
247.18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否

不 适
用

否

-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否

否

否

否

-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